重庆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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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篇（个人）

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一、补贴对象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实现以下灵活就业，并在我市以个人身份连续缴纳1年以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且仍在参保的登记失业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
（一）网络配送员；
（二）个体工商户雇工（夫妻关系除外）；
（三）在城市管理部门规定区域和时间内，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的商贩（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除外）；
（四）网约车驾驶员。
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6000元/人/年，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2年。
三、补贴申请
向就业登记地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四、注意事项
高校毕业生单位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与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补贴期限分别计算。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与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的补贴期限合并计算，且不能同时享受。
五、文件依据
（一）《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3〕181号）;
（二）《关于印发<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2024—2027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24〕35号）；
（三）《关于调整优化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经办程序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7号）。

一次性灵活就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实现以下灵活就业，并在我市以个人身份连续缴纳1年以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且仍在参保的登记失业离校5年内高校毕业生：
（一）网络配送员；
（二）个体工商户雇工（夫妻关系除外）；
（三）在城市管理部门规定区域和时间内，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的商贩（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除外）；
（四）网约车驾驶员。
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6000元/人，同一人员只享受一次。
三、补贴申请
向就业登记地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四、注意事项
（一）与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不重复享受。
（二）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在规定的灵活就业类型之间变换就业类型，具有补贴资格。
五、文件依据
（一）《关于印发<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2024—2027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24〕35号）；
（二）《关于调整优化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经办程序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7号）。

紧缺岗位就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
在我市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紧缺岗位就业并在我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1年以上且仍在参保的35周岁及以下青年。
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6000元/人，同一人员只享受一次。
三、补贴申请
通过“渝职聘”平台提出申请。
四、注意事项
申请人实际就业地应在我市行政区划范围内。
五、文件依据
（一）《关于印发<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2024—2027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24〕35号）；
（二）《关于调整优化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经办程序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7号）。

高校毕业生交通食宿补贴
一、补贴对象
在我市企业紧缺岗位就业并在我市参保的毕业年度市外高校的毕业生。
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500元/人，同一人员只享受一次。
三、补贴申请
通过“渝职聘”平台提出申请。
四、注意事项
（一）受理截止日期为次年3月31日，主要集中办理上年度符合条件人员。
（二）申请人实际就业地应在我市行政范围内。
五、文件依据
（一）《关于印发<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2024—2027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24〕35号）；
（二）《关于调整优化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经办程序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7号）。

一次性求职补贴
一、补贴对象
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
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800元/人，同一人员只享受一次。
三、补贴申请
通过“渝职聘”平台提出申请。
四、注意事项
函授、自考和政策保障就业（全科医生、全科教师等）的毕业生不纳入补贴范围。
五、文件依据
（一）《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3〕181号）；
（二）《关于调整优化我市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渝人社〔2024〕2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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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篇（用人单位）

高校毕业生单位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一、补贴对象
[bookmark: _Toc1851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6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724][bookmark: _Toc31186]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在我市按规定为其连续缴纳1年以上社会保险费且仍在参保的小微企业。
[bookmark: _Toc2138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193]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1万元/人/年，补贴时间为1年，同一人只能享受一次。
[bookmark: _Toc29871][bookmark: _Toc1778_WPSOffice_Level1]三、补贴申请
向小微企业注册地区县（自治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四、注意事项
高校毕业生单位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与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补贴期限分别计算。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与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的补贴期限合并计算，且不能同时享受。
五、文件依据
（一）《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3〕181号）;
（二）《关于印发<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2024—2027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24〕35号）；
（三）《关于调整优化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经办程序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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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岗位补贴
一、补贴对象
在经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的公益性岗位上招用登记失业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及认定为我市户籍就业困难人员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
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全额补贴（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按照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计算）。
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
三、补贴申请
向公益性开发单位所在地区县（自治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四、注意事项：
1、可同时申报社会保险补贴。
2、招用的非全日制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按灵活就业方式申报社会保险补贴。
五、文件依据
（一）关于印发《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办法》的通知（渝人社发〔2016〕239号）；
（二）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渝人社发〔2019〕167号）；
（三）《关于进一步用好公益性岗位发挥就业保障作用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38号）;
（四）《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3〕181号）;
（五）《关于优化调整社保补贴等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4号）。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
新招用登记失业离校5年内高校毕业生，并在我市按规定为其连续缴纳1年以上社会保险费且仍在参保的小微企业。
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5000元/人，同一人员只享受一次。
三、补贴申请
向小微企业注册地区县（自治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四、注意事项
（一）与高校毕业生单位社会保险补贴不重复享受。
（二）与一次性扩岗补助不重复享受。
五、文件依据
（一）《关于印发<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2024—2027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24〕35号）；
（二）《关于调整优化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经办程序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7号）。

一次性扩岗补助
[bookmark: _Toc14875796][bookmark: _Toc19970][bookmark: _Toc242][bookmark: _Toc17915]一、补贴对象
新招用毕业年度或登记失业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16—24岁青年，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连续缴纳3个月以上且仍在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
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1500元/人，同一人员只享受一次。
三、补贴申请
向企业注册地区县（自治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四、注意事项
（一）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不重复享受。
（二）与单位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可以同时享受。
五、文件依据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44号）；
（二）《关于调整优化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经办程序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7号）。
培训见习篇

就业见习补贴
一、补贴对象
招用以下人员的就业见习基地：
（一）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学年在校生及对口支援西藏等地区的高校毕业生；
（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台湾高校毕业生、台湾高校毕业学年在校生；
（三）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毕业学年在校生；
（四）进行失业登记的16－24岁失业青年。
二、补贴标准及期限
就业见习补贴包括基本生活费补贴、留用人员差额补贴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具体标准如下：
（一）基本生活费补贴按见习人员每人每月1300元标准拨付见习基地；
（二）就业见习留用就业率达到50%以上的（就业见习留用就业率=年度审核通过人员中的留用人数÷年度审核通过人员数×100%），按每人每月200元标准给予见习基地留用人员差额补贴；
（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按见习人员每人100元标准一次性拨付给见习基地。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实际见习期不满1个月的不予发放补贴。
三、补贴申请
由见习基地向所在地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提出。
四、注意事项
同一见习人员只能申报一次补贴。
五、文件依据
《关于印发重庆市青年就业见习实施办法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2号）。

就业技能培训补贴
一、适用人群：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适用时间为毕业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适用时间为毕业后一年内）、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二、补贴标准：
根据技能复杂程度和就业市场急需紧缺需求，分为A、B、C及A+四类。按照相应补贴标准，给予个人或培训机构职业培训补贴。
	B类职业（工种）培训补贴标准

	 
	培训合格证书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培训补贴标准上限（元）
	800
	9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课时费标准（元/课时）
	17
	19
	21
	23
	25
	30
	40

	A+类、A类、C类职业（工种）培训补贴标准

	证书类型
	培训补贴标准上限
	课时费标准

	A+类
	较B类上浮60%
	较B类上浮30%

	A类
	较B类上浮30%
	较B类上浮15%

	C类
	较B类下浮30%
	较B类下浮15%

	A、B、C及A+培训目录由市人力社保局动态公布，
未纳入目录的按照B类执行。


三、补贴条件：
（一）参加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
（二）每人每年参加我市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不超过1次（以培训开始时间为准），累计享受3次职业培训补贴后，不再享受就业补助资金列支的职业培训补贴。
（三）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的证书，不可同时申领职业培训补贴、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已参加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员，不可申领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的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同一职业（工种）的同一等级或更低等级证书，不可重复申领职业培训补贴。
四、补贴申请：
培训机构垫付培训费用的，由培训机构按照“机构垫付、先垫后补”原则享受培训补贴。培训对象缴纳培训费用的，由培训对象按照“个人申报、直补个人”原则享受培训补贴。
培训补贴实行“免申即享”，培训对象按规定参加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后，培训机构、培训对象无需申请，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数据比对等方式审核。
五、文件依据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
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3号）。
[bookmark: _Toc22716]
创业培训补贴
一、适用人群：
（一）产生你的企业想法（以下简称GYB）培训补贴对象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适用时间为毕业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适用时间为毕业后一年内）、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以下简称六类人员）；
（二）创办你的企业（以下简称SYB）培训补贴对象为六类人员和创业1年内的社会劳动者；
  （三）改善你的企业（以下简称IYB）培训补贴对象为创业1年以上的社会劳动者；
  （四）网络创业培训补贴对象为六类人员和已创业的社会劳动者。
二、补贴标准
（一）GYB培训24课时，补贴标准400元/人。
（二）SYB培训80课时，补贴标准1500元/人（其中，已参加GYB培训或已创业的，可培训56课时，补贴标准1100元/人）。
（三）IYB培训56课时，补贴标准1500元/人。
（四）网络创业培训56课时，补贴标准1300元/人。
培训后实现新就业创业的（单位参保或就业登记），按补贴标准110%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未就业创业的，按补贴标准90%补贴；参训时已就业创业的，按补贴标准100%补贴。相关补贴资金拨付学员个人或培训机构。
三、补贴条件
（一）参加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同一培训项目不得重复享受。
（二）每人每年参加我市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不超过1次（以培训开始时间为准），累计享受3次职业培训补贴后，不再享受就业补助资金列支的职业培训补贴。
四、补贴申请
培训机构垫付培训费用的，由培训机构按照“机构垫付、先垫后补”原则享受培训补贴。培训对象缴纳培训费用的，由培训对象按照“个人申报、直补个人”原则享受培训补贴。
培训补贴实行“免申即享”，培训对象按规定参加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后，培训机构、培训对象无需申请，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数据比对等方式审核。
五、文件依据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
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3号）。

创业篇
[bookmark: _Toc31121][bookmark: _Toc40346315]
一次性创业补贴
[bookmark: _Toc728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768][bookmark: _Hlk40606041]一、补贴对象
离校5年内高校毕业生（含留学回国人员和技师学院高级技工班、预备技师班、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等参照高校毕业生享受就业创业政策的群体）。
二、补助条件
首次创办的小微企业需符合《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213号）认定标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需正常经营1年以上3年以下（以申报时间计算，申报时仍然存续），吸纳劳动者就业并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按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满3个月，申请时正常参保且未欠缴社会保险费。
[bookmark: _Toc7907][bookmark: _Toc17909_WPSOffice_Level1]三、补贴标准及期限
符合申报条件的对象，每带动就业1人（含小微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给予2000元补贴，最高不超过8000元。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只享受一次补贴。
[bookmark: _Toc9890][bookmark: _Toc2053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46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342]四、补贴申请
（一）线上申请。电脑端登录重庆市公共就业服务网申请https://ggfw.rlsbj.cq.gov.cn/cqjy/business/website/apply/applyhome.html。移动端进入“重庆智能就业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申请或登录重庆人社app申请；
（二）线下申请。企业、商户向注册地镇街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申请。
六、注意事项
夫妻开办多个企业的，一方享受之后，另外一方不再补助。
七、文件依据
（一）《关于优化调整社保补贴等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4号）；
（二）《关于调整优化部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经办程序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7号）。
[bookmark: _Toc8817][bookmark: _Toc40606207][bookmark: _Toc33804924]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一、适用人群
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即法定劳动年龄内（年满十六周岁且贷款期内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网络商户、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含返乡创业农民工），年满十六周岁的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二、贷款条件
（一）个人：
申请人以个人名义申请贷款，应同时具备下列4项条件：
1.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即法定劳动年龄内（年满十六周岁且贷款期内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网络商户、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含返乡创业农民工），年满十六周岁的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2.申请人在申请贷款时已办理注册登记或被认定为网络创业人员；
3.创业项目位于重庆市内且真实有效；
4.除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无其他贷款。
（二）合伙：
1.满足个人贷款主体资格的人员合伙创办个体工商户、小型微型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2.符合个人贷款主体资格条件的合伙人为贷款人。
（三）企业：
以小微企业名义申请贷款的，贷款主体为该企业，应同时具备下列4项条件：
1.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2.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与职工签订1年期以上劳动合同；
3.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4.小微企业在重庆市注册登记且住所地在重庆市内且存续。
三、贷款标准
（一）贷款额度。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为30万元，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为400万元；对符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的，贷款额度上限为33万元/人、合计上限为400万元。
    （二）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由借款人和经办银行协商确定，贷款利率上限原则上不超过LPR+50BPs，LPR以合同签订日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
    （三）贷款贴息。对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按季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对展期、逾期的贷款，财政部门原则上不予贴息。
四、贷款期限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期限单次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期限单次不超过2年。对按期还款、信誉良好的个人或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后可继续申请贷款及贴息支持，累计次数不超过3次。
五、贷款申请
（一）线上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电脑端登录重庆市公共就业服务网申请https://ggfw.rlsbj.cq.gov.cn/cqjy/business/website/apply/applyhome.html。移动端进入“重庆智能就业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申请或登录重庆人社app申请。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登录重庆市公共就业服务网https://ggfw.rlsbj.cq.gov.cn/cqjy/business/website/apply/applyhome.html进行申请；
（二）线下申请。个人（合伙）向创业所在地、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或经办银行营业网点申请。企业向注册地街道（乡镇）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或经办银行营业网点申请。
六、注意事项：
（一）夫妻双方中一方符合个人贷款主体资格的，可以配偶的个体工商户等对其经营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市场主体作为已实际创业的证明，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二）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能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三）小型微型企业法定代表人若符合个人贷款主体资格的，可以个人名义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同一市场主体不得同时享受个人贷款和企业贷款。
七、文件依据
（一）财政部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3〕75号）；
（二）《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规〔2024〕2号）；
（三）《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1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相关服务渠道

●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http://job.mohrss.gov.cn/202008gx/index.jhtml
● 中国公共招聘网：http://job.mohrss.gov.cn
● 就业在线：https://www.jobonline.cn
●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https://www.12333.gov.cn
●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rlsbj.cq.gov.cn/
● 重庆公共就业服务网：http://ggfw.rlsbj.cq.gov.cn/cqjy/
● 重庆市见习计划服务专区：http://www.cqtalent.com/cqdchg/jxjhzq/index.html
● 重庆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rlsbj.cq.gov.cn/ywzl/rsks/
● 重庆人才网：https://www.cqr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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